2026年宁河区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方案

根据《市教委关于做好2026年天津市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津教政〔2026〕3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幼儿园招生入园工作，现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强化公益普惠，优化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布局，扩大优质普惠资源供给，推进科学保教，全面提升幼儿园办园质量；坚持属地管理，区教育局负责组织实施招生入园工作，制定具体的招生办法，保障学前儿童依法平等接受学前教育；提升服务水平，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规范开展幼儿园招生，加强信息公开，优化服务流程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。

二、招生对象

2026年幼儿园招生入园对象为：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间出生，年满3周岁的幼儿。
三、招生条件

适龄幼儿入园报名时，须提供户籍、合法固定居所的证明，以及儿童预防接种证。
四、招生方式
各类型园所实施线上报名。家长通过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，或电脑登录网页端，填写幼儿报名信息。如家长无法自行完成线上报名，可到园线下登记。

电脑网页端登录地址：https://yeybm.tjnhjy.com:801/
手机端扫描二维码：

[image: image1.png]


日程安排

    5月8日（星期五）—5月14日（星期四）各类型园所招生简章上报区教育局审核。
5月16日（星期六）各类型园所公布招生简章，时间不少于7天，简章注明招生咨询电话。

5月23日—5月24日（星期六、星期日）报名登记。线上报名时间截至5月24日下午17：00。
5月26日（星期二）各园所公布录取结果，线上报名家长可登录报名网站查看结果。

5月27日（星期三）—5月28日（星期四）新生注册。

5月29日（星期五）有空余学位的园所进行二次招生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统筹，抓实组织领导。区教育局统筹做好各类型园所的招生、录取工作。各镇（街）教育组要做好辖区内学前教育资源供需情况摸查，对招生工作进行协调、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2.依法依规，组织招生工作。各类型园所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，规范招生行为。在招生过程中，严禁对幼儿进行测试；严格落实收费规定，禁止以开办各种早教班、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外收取任何费用。对招生工作中出现的虚假宣传、违规收费等行为，依据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加强学前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和幼儿园新生报名入园管理平台的应用，及时准确、全面地采集录入新入园幼儿信息。

3.加强管理，规范园所招生。各类型幼儿园合理确定招生规模，招生简章提前上报区教育局教育科备案，审核通过后，要规范、准确、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招生简章。区教育局将严肃招生工作纪律，加大督查力度，对招生和办园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办园行为，一律严肃查处。
4.积极宣传，营造良好氛围。各类型园所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通过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公布园所招生简章，就幼儿家长关注的热点问题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提高政策的社会知晓度，为家长提供便利的招生方式。
咨询电话：69591381  
咨询时间：工作日上午08：30-12：00，

下午14：00-17：30
工作邮箱：nhqjyj04@tj.gov.cn 

附件：天津市宁河区2026年招生幼儿园名单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宁河区教育局
 2026年 4月 23 日

